
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  
資料文件  

 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銀行關閉分行及收費對公眾的影響  
 
目的  
 
 就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二 日 會 議 上 就 以 上 事 宜 提

出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， 政 府 當 局 已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作

出回應。本文件旨在匯報最新進展。  
 
最新進展  
 
2 .  正 如 我 們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提 交 的 書 面 回 應

所 述 ， 政 府 當 局 充 分 明 白 公 眾 對 銀 行 服 務 的 供 應 和 便 利 程 度

的關注。雖然政府當局 (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 (金管局 ) )一直與

銀 行 業 界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以 研 究 有 助 改 善 銀 行 服 務 的 便 利 程

度 及 提 供 合 適 的 便 利 措 施 的 方 案 ， 但 選 擇 提 供 服 務 的 方 式 ，

包 括 開 設 及 關 閉 分 行 ， 仍 屬 銀 行 的 商 業 決 定 。 由 於 香 港 是 一

個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體 系 ，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不 宜 干 預 銀 行 的 商 業 決

定。  
 
3 .  為 了 在 公 眾 與 銀 行 業 界 的 需 要 和 利 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，  
政 府 當 局 一 直 鼓 勵 銀 行 履 行 社 會 企 業 責 任 ， 以 及 在 研 究 透 過

分行或其他途徑提供服務時，考慮現有和準客戶 (尤其是有特

別需要的人士 )的意見和需要。我們鼓勵銀行採取措施，以減

少 關 閉 分 行 對 市 民 所 造 成 的 不 便 ， 例 如 安 裝 自 動 櫃 員 機 作 為

替 代 ， 以 及 推 出 便 利 客 戶 使 用 電 子 銀 行 服 務 的 措 施 。 另 一 方

面 ， 我 們 亦 歡 迎 業 界 就 改 善 服 務 的 供 應 和 便 利 程 度 探 討 不 同

建 議 的 可 行 性 ， 包 括 把 兩 個 自 動 櫃 員 機 網 絡 聯 網 ， 以 及 設 立

流動銀行分行。  
 

房屋委員會轄下商用設施的銀行設施  
 

4 . 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 會 )一 直 協 助 銀 行 業 界 在 該 會 轄 下 的

商 用 設 施 提 供 服 務 。 除 了 那 些 為 小 社 區 提 供 服 務 或 附 近 設 有

銀 行 設 施 的 商 用 設 施 外 ， 房 委 會 已 在 轄 下 所 有 其 餘 的 商 用 設

施 劃 出 若 干 數 目 的 商 業 處 所 ， 用 作 提 供 銀 行 服 務 。 雖 然 房 委

會 盡 力 便 利 銀 行 業 界 在 這 些 指 定 的 處 所 提 供 服 務 ， 但 這 些 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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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最 終 會 否 用 作 指 定 用 途 取 決 於 銀 行 的 興 趣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八

年三月三十一日，房委會轄下的 53 個商用設施當中，12 個設

有 銀 行 設 施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甲 。若有關處所長期沒有銀行

使 用 ， 房 委 會 會 把 它 們 劃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以 確 保 房 委 會 所 管 理

的 土 地 資 源 得 以 適 當 和 有 效 運 用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底 ，

把 原 本 劃 作 銀 行 設 施 的 處 所 改 作 其 他 用 途 的 個 案 有 七 宗 。 在

同一時期，房委會轄下商用設施的整體佔用率為 95 .76%。  
 
5 .  為便利銀行業界在房委會轄下的商用設施提供服務，房

委 會 歡 迎 有 興 趣 的 銀 行 直 接 與 其 洽 商 。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已

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致 函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， 提 供 房 委 會 有 關 聯 絡

人的資料。  
 
在郵局提供銀行服務的建議  
 
6 .  就部分委員建議透過郵局提供基本銀行服務，香港郵政

所 持 的 意 見 與 之 前 一 樣 ， 即 對 在 郵 局 提 供 提 款 和 存 款 服 務 有

所 保 留 。 若 銀 行 業 有 任 何 有 關 的 建 議 ， 香 港 郵 政 不 反 對 研 究

在 郵 局 提 供 提 存 服 務 的 可 行 性 ， 但 強 調 任 何 有 關 建 議 都 不 應

影 響 現 有 郵 政 服 務 的 質 素 ， 或 需 要 郵 政 服 務 作 出 補 貼 。 若 在

可 行 性 研 究 完 成 後 ， 決 定 香 港 郵 政 應 代 表 銀 行 提 供 銀 行 服

務 ， 相 關 的 法 例 可 能 需 予 以 修 訂 ， 屆 時 必 須 得 到 立 法 會 的 支

持。  
 
新開設的銀行分行  
 
7 .  金 管 局 提 供 了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

三 十 一 日 期 間 ， 在 香 港 各 區 新 開 設 的 銀 行 分 行 的 數 目 、 地 點

及業務性質的資料，詳情請參閱附件乙。在 105 間新開設的

銀行分行中，有 68 間提供一般提存服務，其餘 37 間則提供

特 別 銀 行 服 務 ， 形 式 包 括 個 人 貸 款 中 心 、 商 業 ／ 中 小 企 中 心

及 理 財 中 心 。 由 於 這 類 提 供 特 別 銀 行 服 務 的 分 行 旨 在 照 顧 特

定 客 戶 群 的 需 要 ， 它 們 很 多 也 設 於 商 業 樓 宇 的 上 層 ， 而 非 地

舖。  
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零八年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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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房屋委員會轄下商用設施的銀行設施一覽表  

(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) 

 

 

現有銀行設施租約的數目    

公共屋邨 /居屋  

商用設施的名稱  自動  

櫃員機  

設於  

便利店內  

的自動  

櫃員機  

銀行  

1 富山  1   

2 海麗  1  1 

3 葵興    1 

4 葵涌  2  1 

5 葵盛西  2   

6 麗瑤  1   

7 梨木樹  2 1 1 

8 坪石    1 

9 兆康    1 

10 石蔭東   1  

11 華富 (I) 2   

12 美田   1  

總數 11 3 6 

 
 

附件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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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開設的銀行分行一覽表  

(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) 

 

新開設的分行數目類別  

地區  
新開設的  

分行數目  
提供提存服務予  

所有顧客  

提供特別銀行  

服務予特定客戶群 #

中西區  12 7 5 

東區  5 2 3 

南區  2 1 1 

灣仔區  11 7 4 

九龍城區  3 2 1 

觀塘區  13 5 8 

深水埗區  8 5 3 

黃大仙區  3 3 0 

油尖旺區  13 8 5 

離島區  3 2 1 

葵青區  4 3 1 

北區  7 5 2 

西貢區  6 6 0 

沙田區  4 4 0 

大埔區  2 2 0 

荃灣區  1 0 1 

屯門區  7 6 1 

元朗區  1 0 1 

總數  105 68 37 

 

 #  例如個人貸款中心、商業 /中小企中心及理財中心。部分這類分行

設有自助銀行服務供所有顧客使用。  

 

 

 

附件乙


